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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部门
	
	项目
	
	日期
	

	不合格情况
	承办人：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

	处

理

意

见
	质量监督小组：           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



	实施记录
	完成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承办人：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



	验证记录
	审核员：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

	注：（1）返工不合格工作应在一星期内（依开单日期起算）完成，特殊情况经质量负责人同意可

适当延长。

   （2）本单一式三份，业务部门、管理小组、被审核部门各一份。


